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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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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為保障學生受教權益，本校定期檢核各教學單位（含通識中心）實際開課情形，作業流程如下：
2.1.1.各教學單位應先召開課程委員會議，確認預定開設之課程。
2.1.2.如各教學單位預定安排為無固定時段課程，應送至校課程委員會議程序通過後辦理。
2.1.3.教務處將依據教學單位排課結果、授課教師專長進行審查，確認課程是否符合相符。
2.2.排課審查重點如下。
2.2.1.日間部課程應安排於週一至週五白天。如課程安排於平日夜間或假日，經評估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者，應經校課程委員會議程序通過後辦理。
2.1.2.必修課程開設無下列情形：(1)未依時序開課(2)未列於課程規劃表中(3)開設學分數與課程規劃表之學分數不同(4)開設為選修課程。
2.1.3.系專業選修課程開設無下列情形：(1)皆未開設(2)未符合系專業領域(3)開設低於學校自訂之應開學分數(4)開設學分數與課程規劃表之學分數不同。
2.1.4.無不當合併授課情形：(1)跨部、跨學制、跨系科（院課程不在此限）或跨年級合併授課(2)課程名稱或學分數不同合併授課(3)課程名稱或學分數相同，然專業領域不同之課程合併授課。
2.1.5.教師授課專長應與所開設課程內容相符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各教學單位於排課前，應優先完成授課教師專長審查，確認授課教師專長與課程內容相符，並經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。
3.2.各教學單位排課時應依規定安排課程，是否符合開課時序、無應開而未開之課程、無不當合併授課之情形。

4.使用表單：
4.1.課程規劃表。
4.2 教師授課專業符合度檢核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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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佛光大學學則。
5.2.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。
5.3.佛光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。
5.4.佛光大學各級（校、院、系）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。
5.5.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。
5.6.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實施辦法。
5.7.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。



image1.emf
教學品質查核作業

教務處 教學單位

開始

開排課作業

課程規劃及實施

是否符合教育部

規定

師資專長是否與

授課課程相符

依教學單位規劃

開課

符合 符合

不符合

院系課程委員會

校課程委員會

不符合

結束


Microsoft_Visio_Drawing.vsdx
教學品質查核作業
教務處
教學單位


開始
開排課作業
課程規劃及實施是否符合教育部規定
師資專長是否與授課課程相符
依教學單位規劃
開課
符合
符合
不符合
院系課程委員會
校課程委員會
不符合
結束



